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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拨付 2020年中央财政第二批 

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 

县人社局： 

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稳就业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关于

拨付 2020 年中央财政第二批就业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乌财社 

(2020] 122 号）文件，现拨付 2020 年中央财政就业补助资金 

12万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分配原则及使用范围 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，加大“六稳”工作，落实 



“六保”任务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战，全面强化就业措施，根据

自治区要求，按照以下原则分配使用资金。 

（2020 年重点工作主要为就业扶贫、高校毕业生就业

等开展情况，对疫情严重县市、促进就业先进县市、高失业率县

市进行倾斜。 

（认真执行《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保保障厅关于＜就业补

助资金管理办法＞的补充通知》（财社【 2019] 122 号）、《新疆维

吾尔自治区就业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新财社【 2018] 241 号）规定

专业款专用。此次下达的就业补助资金，专项用于 2020 年职业

培训补贴、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、社会保险补贴、公益性岗位补贴、 

创业补贴、就业见习补贴、求职创业补贴、就业创业服务补助和

高技能人才培养补助等各项促进就业补贴支出。创业担保贷款贴

息和补充创业担保贷款基金（原小客担保贷款贴息和补充小额贷

款基金）不得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。 

二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各项稳就业政策，确保稳就业各项政

策落地见效。 

（一）全力做好稳就业工作。相关部门要按照《关于印发《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实施意见》的通

知》（新政发【 2020] 1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 

“1+3十3十改革开放”工作部署和自治区党委九届九次全会精神， 

采取挖掘内需带动就业、促进劳动者多渠道就业创业、大力开展

职业技能培训、做实就业创业服务、完善资金投入保障机制等措 



施。始终把稳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，全面推进设施就业优先

政策，健全有利于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，坚持创造更

多就业岗位和稳定现有就业岗位并重，突出重点、统筹推进、精

准施策，全力防范和化解规模性失业风险，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

体稳定。 

（二）强化稳就业措施。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要批

示精神，根据《关于印发自治区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强化

稳就业举措的具体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【 2020118 号） 

要求，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优先政策。持续加大对低收入群体、 

贫困劳动力就业扶持力度，完善职业培训和就业服务。要结合《自

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印发＜自治区教育厅 自治区

人社厅关于疫情防控形势下做好高等学校 2020 届毕业生学业管

理和就业服务工作的办法＞的通知》要求，统筹做好毕业生就业

工作。促进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，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

向基层就业，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，不断提高毕业生就

业指导服务水平。 

三、突出重点，严格落实监管责任。 

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《关于印发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业资

金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（新财社【 2018] 241 号）和《关于

转发《人社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就业补助资金使用

监管暂行办法》的通知》的通知》（新人社发【 2020] 11 号）规 



定，不断加强就业资金管理，特别是加大历年结余资金消化力度， 

加快预算执行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防范和化解资金风

险，确保资金安全、有效运行，保障就业政策全面有效落地落实。 

四、加强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管理，着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 

相关部门要认真落实中央和自治区绩效管理工作部署，切实

强化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管理意识，加强绩效管理责任约束，做好

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效益与预期目标偏差情况等进行跟踪监控。 

绩效评价结果将作为分配以后年度就业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。 

此次下达的就业补助资金一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2 万元，预

算收入列入 2020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48 项社会保障和

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功能科目 2080704、 

支出经济分类科目 30399。 


